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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木架建筑构件遗存再利用研究 

——以江南地区传统民居建筑构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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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民居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遭受较大破坏，很多传统村落、街区被拆除。江

南地区传统民居以其高超营造技艺闻名于世，具备宝贵的历史人文讯息与技艺观赏效果，以及良好的再利用价值。

因此在传统建筑拆除过程中，大量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构件被保留下来，作为优质建材被留存以备再利用。再

利用的前提是进行科学的建筑价值评估，施行最优化保护措施。再利用过程中，应尽可能以原有结构组织进行重组，

表达原有地域建筑完整历史信息，于新建筑建造中发挥构件材料稳定的物理性能，使其在重组中获得新生。 

【关键词】：江南地区 价值评估 再利用模式 营造特点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Ａ 

一、研究缘起 

随着中国城乡建设的快速发展，诸多历史悠久的古城、古村落、古旧街区不复存在，大量处于文保范围以外的传统木架建

筑也被大规模拆解改造。1990 年至今，江南地区[1]城镇化发展尤为强劲，比如 2019 年，江苏、浙江城镇化率达到 70%，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安徽城镇化率为 55.81%，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年均增幅超过 1.3%
[2]
（图一）。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

大量进城，导致传统聚落出现“空心化”问题，传统村落与民居建筑也随之大量消失。以浙江桐庐横村镇为例，通过比较卫星

航拍历史地图发现：1984年横村镇建设较为分散，存在诸多山林稻田间的村民自发营建民居；2016年村镇建设明显呈集中化分

布，中心区域与主干道沿线的村镇面积大幅增加，但位于城镇偏远地区民居建筑大批量消失，因地而生的人居聚落风貌不复存

在（图二）。 

与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相比，传统村落和建筑遗产保护则显得明显滞后且无序可循，诸多损失已经无法弥补。所幸的是，

以装配式结构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木架建筑的大量建筑构件得以留存。这些构件无论是从建筑技术还是从人文艺术角度考量，

都有其宝贵的再利用和科学研究的价值，对其实施有效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有利于历史建筑的技术传承，并体现其历史文化价

值和社会价值。 

江南传统民居具备鲜明的特征及丰富的内涵，建筑技术与人文艺术的属性独特。本文将以江南传统民居的建筑构件遗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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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对建筑构件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确立构件再利用的价值评估方法，提出构件的合理再利用模式。 

二、江南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特征 

江南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特征可以从建筑学属性与人文艺术属性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建筑学属性 

1.建筑材料属性 

传统木架建筑构件作为营建用料，具有显著地域特征。江南地区的民居营建注重“天人合一”思想，奉行“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的选料原则，建筑相地选址因山就势，正合于局部山水地貌，且构件用料选自当地富饶的竹、木、石材等自然资源。

而砖、瓦等人工烧制建筑构件，则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江南人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及生产力水平，可作为民间建筑技艺发展的实

物证明。其次，传统木架建筑构件材料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抗干扰性。木构件经数年风吹日晒与受力作用，因材料含水率低难

以腐朽，且细微裂痕已定型，不易受外界影响而进一步折损；砖、石构件在没有明显开裂情况下，结构性能稳定。其中由楠木、

银杏木、寿山石等贵重材料制作的构件尤为明显。 

 

图一//全国与苏、浙、皖三省城镇化率变化图 

 

图二//桐庐横村镇 1984—2016年村镇范围图对比 

1.横村镇 1984年村镇范围图 2.横村镇 2016年村镇范围图 3.横村镇 1984—2016年拆除村镇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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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结构属性 

传统木架建筑构件是建筑结构特征的直接表现，传统木架建筑的梁、柱等结构构件形态特征明显，是传统建筑文化的具象

载体。如皖南民居的梁、柱采用“插梁式”构造，由梁拼接插入柱身，梁除承重作用外还拥有和枋相近的水平拉结作用[3]。此类

大木作结构构件遵循固有的搭接方式与加工模数，且规格统一，拥有较高的结构辨识度。而装饰性能较强的牛腿、雀替等结构

构件，木质隔板等结构搭接关系模糊的维护构件，不具备典型的外在结构特征。 

3.工艺属性 

江南地区传统民居建筑风格清雅精致，装饰艺术与建筑材料、结构构造有机结合，其中木雕、砖雕、石雕作为主要修饰手

法最具工艺代表性，且以构件形式广泛留存。木构件因用料广泛便于雕刻加工而具备显著工艺成就。比如浙江民居装饰细部处

理手法尤为繁复华丽，民间俗语“满屋雕”即是对木雕工艺的精准解读。此类建筑的月梁梁头均刻有鱼鳃状或鹅颈形曲线，梁

底部甚至整木作雕刻装饰，斗拱几乎失去结构作用而成为雕刻工艺品，而琴枋等辅助型结构构件则成为工匠竞技手艺的装饰物

件[4]。就砖雕构件而言，这类构件由水磨灰砖块制作，经过“打坯”确定由远及近的图案轮廓，再经“出细”“修饰”“粘

补”“拼排”“做榫”制成砖雕成品，层次鲜明，由近及远可多达九层，图案立体视觉效果饱满。石雕构件则多选用麻砾石，

以高浮雕衬托镂空雕、半圆雕技法为主，常见于建筑承重部分及室外空间，线条流畅，图案庄重质朴。 

（二）人文艺术属性 

1.构件装饰题材及其人文特征 

古代民众在营建居所时，将部分人文追求寄托于构件的装饰题材，将美好文化寓意具象化为符号图案，再移情于物，附着

于构件表达。其中，祥禽瑞兽、神话传说等内容反映出对“福禄寿喜”幸福生活的向往，如皖南民居构件常见“百子闹元宵”“八

仙过海”之类人物众多的场面，反映出宗族意识形态下百姓对人丁兴旺的诉求。而历史典故、文房四宝等内容，又折射出人们

对宣扬礼制教化、推崇儒道哲学的心理需求。因此，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取向与民风民俗于构件利用中不经意流露，正所

谓“绝无靡费而奇情妙趣尽在其中”。 

2.构件艺术表现手法 

江南传统民居建筑构件的艺术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画作绘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具体而言，构件的图案纹饰创作常以文人画

为范本，截取局部的山水人文图样进行虚实刻画，并遵循平面散点透视的原则，将多个对象从平视、俯瞰、全景等视角表达，

着重表现场景的前后层次关系[5]。同时，构件加工同样讲求“以形传神”的艺术效果：工匠将立体实物扁平化描绘，运用线条的

浓淡曲直来刻画对象的风格神韵。此外，构件的平面构图参考画作，形成以中心为视觉焦点的画面张力，其中的装饰内容布局

基本契合载体形制，多以构件边缘轮廓为“框景”，聚合式排布主体内容，并选取最佳观赏面着重表现。而在横枋、绦环版等

长条形或连续排布的构件中，装饰内容布局则多采用长卷式画作构图，用以表现连环故事情节或宏大场景。因此，合理运用构

件可直观表达这种根植于传统画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民间工匠的审美取向，对探究人文艺术的历史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建筑构件再利用价值评估方法的确立 

（一）建筑构件的再利用价值 

以江南传统民居为典型范例的木架建筑构件，因其承载的历史人文信息与加工技艺而具备较高本体价值，但其再利用价值

高低仍受多项条件制约。首先，此类构件经历漫长生命周期，饱受外界自然及人为因素干扰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损耗，因此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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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需评估其质量的可靠性及潜在危害，以判定构件的功能延续性与安全耐久性。其次，构件再利用的初始形态受其依附的建

筑主体制约，建筑的保护价值评判影响构件的取舍与修缮方案实施。部分构件虽然自身价值平庸，但得益于建筑具备较高保护

价值，因而作为组成要素值得重点利用。再次，对于移位再利用的构件而言，存在诸多适宜性问题需要考量。例如，依据构件

原型能进行何种改造以满足使用需求，以及构件保存修缮的成本、拆卸运输难度、回收加工成本和日常周期性维护成本等外部

客观条件。 

在以往对传统木架建筑构件的保存运用中，使用者多根据主观判断开展样本选择与再利用方案实施。但由于使用者对历史

建筑与遗产保护的认知水平不一，导致各项考量要素存在雷同、嵌套等非理性逻辑关系，缺乏统一评估标准，难以形成科学合

理的价值评估体系[6]。故而面对功能种类繁杂且保存状况迥异的构件时，使用者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导致建筑与构

件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害。 

面对上述情况，我们需要明确构件是否拥有较高价值而值得再利用，何种价值突出需要被重点利用，以及应对不同初衷应

如何参照指标择优选取样本。从构件的特征属性与外部客观条件归纳出再利用价值的评估要素，分别为材料价值、结构价值、

工艺价值、文化价值、质量可靠性、构件与建筑关联价值、再利用适宜性。从构件再利用的具体使用需求出发，基于“组成原

建筑主体、传统元素展示、历史建筑修缮”三种再利用目的，建立传统木架建筑构件的再利用价值评估体系，分析各项要素对

再利用价值评估的影响，并制定评估标准，以量化表达构件的价值评估结果，最终论述各类型构件的合理再利用途径。 

（二）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多指标评价方法，尝试建立传统木架建筑构件的再利用价值评估体系。首

先，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适用于不同再利用需求的层次分析结构模型（由于对组成原建筑主体的构件而言，建筑原址保护需

要由建筑价值评估与修缮方案制定来决定构件出路，故只建立针对建筑异地迁建的构件价值评估模型）。本文将构件价值影响因

素按横向关联性与纵向隶属层级分配成多个层次，采取树状模型表达递进决策关系，其中，以再利用价值评估要素作为准则层

C1，以各要素下属具体指标作为准则层 C2。再计算各项指标对构件价值评估总目标的影响权重值。运用判断矩阵标度来量化表

达主观结果，对同一分枝下的同层级指标两两比较相对重要性，再按准则层由总至分的顺序对各项指标进行赋分[7]。具体操作中，

通过收集 20份历史建筑保护专业相关人员的调查问卷，采集专家打分信息，经由软件进行重要性排序、一致性检验、层次总排

序检验的数据分析操作，得出各项因素对决策目标的同层级影响权重比（图三—五）。 

 

图三//原建筑异地迁建对构件再利用价值需求的权重分配 

由此可见，在不同再利用目的下，构件的质量可靠性作为再利用前提条件均起到主导作用，构件需依劣化程度轻重被取舍。

同时，对原建筑异地迁建而言，构件本体价值所占比重相对较多，再利用中宜保留材料结构价值较高且工艺文化属性突出的样

本。而针对传统元素展现这一需求，构件外表传达的美学观感与文化内涵尤为重要，因此应优先选用外观精美、文化信息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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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以备使用。此外，历史建筑修缮对构件本体价值的需求微乎其微，而再利用适宜性所占权重相对较高，构件作为材料使

用的物质条件成为主要参考要素，故使用中应首选残损较轻、物理性能稳定且免于修缮的样本。 

（三）再利用价值评估标准制定 

对构件再利用价值进行的定性分析仅能得出适用于单个样本的评估结果，无法形成量化数据对多个样本进行横向比较。因

此，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价值评估的各项指标采取数据打分，以求得出客观定量的评价结果。依据上文建立的层次分

析结构模型，对准则层 C2各项指标制定评估标准，并按各指标优劣条件划分“优、良、中、差”四个评价等第，分别对应分值

“100、75、50、25”（表一）。具体操作中，首先由再利用主体进行打分，将各等级打分人员所占比重与各指标的权重值相乘，

求得隶属度指标向量，再与分值集合（100、75、50、25）相乘，求得价值评估总得分
[8]
。当参评人少于四人时，则将单项指标

得分的平均数乘该指标所占权重值，各项指标得分均如此计算，最后累加即得该构件价值评估总得分。 

通过上述操作，我们实现了构件价值分项分级评价，以及评估结果的可视化精准表达。上述方法有利于构件再利用价值实

现等级划分与排序，以便后续的样本选择和再利用方案实施。 

四、基于价值评估的构件再利用模式 

基于不同再利用目的，以及上文对构件再利用价值展开的评述，本文概括出三种构件再利用模式，分别为：作为原建筑主

体组成要素、作为传统元素展现人文美学、作为优质材料修缮历史建筑。 

（一）模式一：作为原建筑主体组成要素 

构件利用于原建筑主体是展现构件真实属性的最优途径。依据建筑的价值评估与最优化保护措施评定，构件的再利用出现

于以下两种情形。 

其一，建筑原址保护。该情况需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原物，保证建筑材料与构件实体的真实性，明确构件的核心保护价值。

再依照需按构件残损等级制定合理修缮方案，将构件复原至特定历史时期的健康状态，用以表征正确且完整的历史信息。例如：

在江苏苏州亲仁堂的保护修缮中，建筑的四界大梁损坏严重，其中梁北端榫头由于雨水渗漏和白蚁蛀蚀严重腐烂，其力学性能

已无法满足承重需求。但由于该梁架形式与明代计成的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园冶》所载的草架式样完全相同，梁架构件承载的

文化价值具备较高历史参考意义，故修缮时运用环氧树脂及铁件加固大梁，外部用松木修补，以保证外观历史信息的完整性。 

 

图四//传统元素展示对构件再利用价值需求的权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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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历史建筑修缮对构件再利用价值需求的权重分配 

其二，建筑异地迁建。部分传统木架建筑的外环境因自然资源衰败等，已成为其原址保存的不利因素，在此情况下可对建

筑实施异地保护，拆解建筑构件并选取适宜地点复原重组
[9]
。迁建过程中，首先将构件定编，木牌编号；之后根据木架建筑结构

特点，从上到下、从两端到中间、从装饰部位到承重部位，依次拆卸构件；然后按构件类别与损坏情况搬运到指定地点存放，

并进一步补测构件的隐蔽部分；最后再修缮加固构件，并按照原形制搭接。此外，诸多文保范围以外的优质木架建筑流入市场

成为民间收藏热门。收藏者依据劣化程度与再利用价值高低取舍构件，并为之寻求绝对型保护以外的新出路。以江苏金坛愚池

公园徽派建筑群为例，该建筑群由收藏者从浙江乡野收购零散民居迁建组成，建筑整体风貌完好，为金坛市文物保护单位。建

筑迁建时主要保留最具结构代表性的木构架体系、方便拆解的围护构件以及艺术观赏性较强的装饰构件。如室外大门仅有雕刻

精美的字匾、梁驮、柱头、瓦当以及砖雕采用原有构件，而门楼檐线、垂带石等工艺价值较低的构件，则采用现代石材拼贴替

换。同时，再利用适宜性较低的构件，如屋面层的椽子、望板、瓦等易受损构件，在迁建过程中即被修补更换。综上，将构件

拆卸运输至契合原生风貌的优质环境，开展周期性养护措施，促使建筑得到“博物馆式”陈列而免于遭受肆意拆解买卖，而构

件也在重组中获得新生，并真实还原了传统建筑风貌与保护价值。 

（二）模式二：作为传统元素展现人文美学 

作为传统元素展示的构件，依据工艺价值与文化价值高低，拥有两种再利用途径。 

脱离建筑保存的构件以人文信息饱满、加工技艺高超的样本为优先选择对象，其中，保存完好且细部美观的单体构件再利

用价值最高。该类构件可用作展品陈列，或作为建筑中式装饰元素，以传达极佳的美学观赏效果。 

存在轻微残损且工艺价值寻常的单体构件再利用价值稍低。鉴于该类构件所表征的地域营建历史，将其以传统建筑文化符

号的形式留存最为适宜。例如：南京老门东历史街区外部环境塑造中广泛运用回收构件，青砖砌块、小青瓦等承载力较强的构

件被镶嵌在铺地石材中以作点缀；雕刻精美的梁枋与木柱榫卯搭接，并和青条石拼装组合制成凉棚；木梁与截断木柱，借助外

在钢筋加固、附加承托物的方式拼合制成休息长凳等。虽然构件的符号化再利用普遍未按照原形制、原功能搭接，但其内在价

值在新环境、新作用中得以延续，并借此强化再利用客体的中式艺术效果。同时，从文化的空间属性而言，构件以该途径利用

所折射出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为集体记忆、使人产生熟悉的心理认知，为新环境平添一番古朴的地域认同感。 

（三）模式三：作为优质材料修缮历史建筑 

本体价值较低的零散建筑构件不具备符号化展示的必要性，却是历史建筑修缮的最佳原材料。其中，无明显病害的构件最

宜再利用。形制契合于目标的样本可优先以原功能拼接替换待修缮物，仅作加固处理避免老化加剧，或作为加工材料进行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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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加工应参照建筑形制特征、历史时期典型创作手法等要素，按照待修缮物原形补全缺失的历史信息，通过将待修缮物的图

样花纹采取描稿、过稿、扎谱子等操作描绘在构件材料上，再按线稿雕凿花纹、磨光打蜡，待安装时临时刻凿榫卯接口，以保

证修缮构件尺寸式样的一致性以及榫卯搭接的契合度。 

残损构件再利用条件稍显逊色。此类构件经打磨、填补病害部位等修缮措施方可进行异位拼接。木构件依据再利用位置的

形式结构确定用料大小以及加工方法，其中，力学性能完好的整根旧木构件可用于柱、梁、枋等承重构件修缮替换。若材料尺

寸无法满足修缮规格，则用小体量构件以榫卯拼合或现代材料连接，但外形需遵循原物式样；而残损较多的大木作构件，则宜

分割改制成椽子等小木料；木质隔板材料多用于小木作门、窗构件补配棂条，构件加工需参照原有搭接方式、线脚样式刨凿制

作，并与旧棂条试拼装以检验卯口严密性与拼接平整度[10]。此外，难以契合使用的观赏型木构件，以及难以满足保温隔热需要

的隔扇门窗，则作为修缮加工的图纹样板。至于石作构件材料，其再利用以规格形式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宜选取与待修缮物

一致的样本按原状使用；或在石材纹理、色泽、质地相近的前提下，将花纹图样描绘在石料上，进行雕凿打磨以作替换。对于

砖作构件，除艺术价值较高的样本可拆解用作观赏，其余的地砖、砖墙因拆卸难度大、腐朽较多，不宜回收再利用。 

五、结语 

传统木架建筑构件广泛留存，它是建筑在特定发展背景下的转型期产物，对其保存利用之前，应在充分认知构件特征与后

续使用性能的基础上进行价值评估，并遵守“完整性”与“真实性”保护原则，尽量保留构件的完整形态与工艺特点。在再利

用设计中，应优先按照构件原有结构组织重组，在完整表达地域建筑原生历史信息的基础上，选取适宜再利用途径，发挥构件

优势价值，以求最大限度表达传统木架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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